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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甄選入學招生審查小組產生方式：依據本校招生辦法，由本系招生委員會專

任教師五人以上組成大學甄選入學招生審查小組，辦理本系之甄選入學招生

相關作業。 
 

二、考生甄選總成績計算方式： 

甄選總成績＝學科能力測驗成績×0.5+第二階段指定項目成績×0.5  
 

(一)、學科能力測驗成績計算方式： 

依本系所訂採計之科目以原級分計分或加重計分核算，本項測驗佔總成績

50%。 

國文×1.0       英文×1.5 

數學×2.0       自然×2.0 
 

學科能力測驗成績＝［(國文級分×1.0)+ (英文級分×1.5)+(數學級分×

2.0)+(自然級分×2.0)］×(100.0/97.5)  
 

(二)、第二階段指定項目成績之評審：  
 

1、 評分方式：每位甄選委員針對每位應試生之審查資料評審成績評分。 

2、 成績計算：所有甄選委員之評分加總平均，再換算為分數到小數點後第 1 位。 

       
三、考生成績依照總成績高低排序，擇優錄取，若總成績相同時，依招生簡章所

訂之同分參酌順序辦理。 


